
警方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IFC）商場，拘

捕兩名疑為盜卡集團充當買手(俗稱「車

手」)32歲和28歲本地男子，當時兩人由蘋

果專門店刷卡購買電子產品離開時，被警員

截查，在他們身上及私家車內搜獲多達135

張他人信用卡及扣賬卡，另檢獲10張他人的

往來港澳通行證，以及21部手提電腦和平板

電腦，以涉嫌盜竊及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

將兩人拘捕。行動中檢獲的電子產品總值約

15萬元，兩名男子報稱是學生，警方正調查

信用卡的來源和幕後主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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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學生做「刷卡黨」IFC掃貨斷正
警檢135張他人信用卡及扣賬卡 起出電子產品總值15萬

前日，中區警區特遣隊人員在商場進行反罪惡巡
邏期間，發現兩名可疑男子進入蘋果專門店購

物，當兩人攜同購買的數碼產品離開時，警員在兩
人身上檢獲6張屬於他人的信用卡及65張扣賬卡，
以及兩人剛購買的、總值逾3萬元的2部手提電腦和
3部平板電腦。遂以涉嫌盜竊及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名將兩人拘捕。
警員隨後再將兩人押到他們停泊在商場停車場的
一輛私家車搜查，該車輛屬其中一名被捕人持有，
在車內再搜出64張屬於他人的信用卡、10張不屬於
兩人的往來港澳通行證，總值逾11萬元的6部手提
電腦及10部平板電腦。

兩人報稱都大修讀短期課程
中區警區科技及財富調查組高級督察袁穎喬昨日

講述案情指，兩名被捕人分別姓郭（28歲）及姓
林（32歲），本地人，均報稱是學生。案件仍在調
查，警方將進一步追查涉案信用卡、扣賬卡如何
得來，有關大量數碼產品以及涉及往來港澳通行
證用途等。兩名被捕人仍被扣查。
據了解，警方檢獲兩張證件，顯示兩人在都會

大學修讀短期課程，故有人報稱是學生，不排除
受犯罪集團招攬，利用盜來的信用卡和扣賬卡購

買電子產品，然後變賣套現。
翻查資料，2023年4月，一名21歲中大男生疑為
搵快錢，當盜卡黨「車手」，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
蘋果專門店購買62部iPhone 14 Pro Max，被中區警
區特遣隊人員截查，一張懷疑屬於他人的內地銀行
卡及一個配有長約9厘米伸縮摺刀的鎖匙扣，遂以
涉嫌盜竊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將他抱捕。
消息指，該男生聲稱在網上拍賣平台被人以2,000

元報酬利誘「代買」iPhone搵快錢。
警方提醒市民切勿使用他人信用卡作詐騙行
為，有關行為可能觸犯串謀詐騙及洗黑錢等罪
名，最高刑罰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而
盜竊亦屬非常嚴重的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九條及第十七條，盜竊罪
及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
禁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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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警區展
開代號「風港」行動打擊，透過財富調查手段
截斷黑幫財路，本月1日起一連兩日突擊搜查
屯門區內多個目標處所共拘捕21人，發現黑幫
成員由2020年3月至今年2月期間，利用11個
個人銀行戶口處理逾4,000萬元犯罪得益；警
方強調，對所有三合會非法活動及暴力罪案，
均採取零容忍態度，絕對有信心及能力將犯法
者繩之以法。
被捕21人包括19男2女，年齡介乎19歲至
42歲，大部分人有黑幫背景，分別報稱建築工
人、運輸工人及無業等，涉嫌洗黑錢及串謀洗
黑錢罪名。屯門警區重案組高級督察胡諾軒昨
日講述案情指，今次行動主要分為情報收集、
財富調查及搜證及執法行動三個階段；屯門警
區刑事部人員經情報搜集及分析，發現目標黑

幫成員會利用個人銀行戶口處理犯罪得益，並
會以提取現金形式逃避警方追查。
屯門警區自今年1月底起，透過翻查大量銀

行文件及交易紀錄，並對涉案銀行戶口進行深
入資金流分析，包括追查資金來源、存取資金
方式及戶口運作模式，並且對涉案者進行深入
背景調查。警方發現涉案銀行戶口資金流量有
極不尋常模式，包括有不同人士匯款入這些銀
行戶口。
另外，警方亦發現，戶口持有人向銀行或稅
務局所報稱的職業及每月收入，與其銀行戶口
交易量嚴重不相稱；例如其中一名報稱無業涉
案者，但其戶口在過去數年紀錄有超過900萬
元的交易流量；警方初步相信有人利用銀行戶
口處理與毒品有關犯罪得益。
科技及財富罪案隊高級督察蘇啟鴻強調，洗

黑錢屬嚴重罪行，最高可判罰款500萬元及監
禁 14 年。市民切勿因一時貪念或搵快錢心
態，租、借或賣戶口，即使戶口持有人無實
際操控戶口收取贓款，同樣有機會觸犯法
例。

警搜屯門拘21人 揭黑幫洗錢逾4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社工陳虹秀被控參與
2019年8月31日灣仔暴動受審，區域法院暫委法官
鍾明新早前裁定其暴動罪成，法官指她用社工身份
為「示威者」撐腰，不但與其他暴動者一同集結，
鼓動他人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辯方昨日以陳
虹秀或會被吊銷社工牌照為由求情，希望減刑。陳
虹秀目前被還押，本月9日與同案其他被告一同判
刑。
陳虹秀和另外3人被控參與2019年8月31日灣仔
暴動，2020年在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席前罪脫。律
政司前年上訴得直，案件獲發還區院重審，其中3
名被告早前承認暴動罪，陳虹秀拒認罪受審。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鍾明新裁決指，陳虹秀攜帶多
支咪高峰及戶外擴音器到場，顯然有備而來。她明
知已出現大規模暴動，仍選擇逗留現場，用社工身
份為「示威者」撐腰，從而拖延警方行動。唯一的
合理推論，是她有意圖參與本案暴動，並透過上述
方式與其他暴動者集結在一起，從而鼓動其他暴動
者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
令法庭對她能作出壓倒性的推論，裁定陳暴動罪名
成立。
辯方昨日求情指，陳虹秀大學本科讀工程系，
並報讀港大社工系碩士，無定罪紀錄，其社工牌
照有機會被吊銷，猶如雙重懲罰，希望法庭酌情
減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火炭穗禾路黑幫仇殺案，
其中一名潛逃到泰國芭堤雅的刀手，於上周四（3月27日）
被泰國警方拘捕，本周二（4月1日）被遞解出境乘航班回
港由香港警方拘捕，並於前日（2日）被押解到兇案現場等
三處地點重組案情。他昨日被暫控一項謀殺罪在沙田裁判法
院提堂。裁判官覃有方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5月29日
再訊，其間被告須還押。
被告張國英（25歲），報稱拳擊教練，被控於2025年3
月16日，在火炭麗禾里與穗禾路的交界，與其他不知名者
謀殺男子譚偉東。
據悉，本案至今已有6人被捕，包括一對涉嫌策劃襲擊的
76歲及47歲姓黃父子，當中76歲男子因與早前旺角另一宗
傷人案有關，被暫控一項串謀傷人罪，3月19日在沙田裁判
法院提堂後還押；一名29歲姓陳女子被暫控一項協助罪犯
罪及一項誤導警務人員罪，同於3月19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
堂；一名於3月23日在機場被捕的27歲姓何女子，被暫控
一項串謀傷人罪並於3月26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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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秀茂坪郵
政局外郵箱早前兩度遭狂徒投入煙蒂縱火後，
香港郵政設在港鐵將軍澳站的郵箱，前日（2
日）深夜亦遭人縱火，部分郵件疑被燒毀。這
是九龍東約3個月內發生的第三宗同類案件，
警方正展開調查，暫未有人被捕。
前日晚上11時23分，警方接獲港鐵職員報
案，指港鐵將軍澳站近B出口大堂的一郵箱懷
疑起火，觸動警鐘響起。消防員到場前，職員

已用粉狀滅火劑將火救熄，現場留下大片白色
粉末，部分信件疑似被燒毀，其間無人受傷，
亦無須疏散，港鐵服務未受影響。
消防員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已將案件

列作縱火案，交由將軍澳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
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同類案件3個月3宗
翻查資料，上月25日，秀茂坪郵政局一名職

員打開郵局外一個郵箱時，發現內有兩枚已熄
滅的煙頭，郵袋和兩封信有被燒過的痕跡，另
外108件郵件幸未被波及；消防及警方經調
查，相信有人投入未熄滅煙蒂，列作縱火案跟
進。同一郵局於去年12月27日，郵局外的另
一個嵌入式郵箱起火，導致箱內51封郵件不同
程度燒毀，其中28封無法讀取派遞地址或投寄
人地址，消防其後在灰燼中檢獲煙頭，警方列
作縱火案跟進。

10煞襲擊餐廳東主
警查「天眼」拘6男

將軍澳站郵箱遭縱火 警緝狂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灣仔駱克道339
號一間餐廳本周二（4月1日）傍晚6時許被9男1
女闖入搗亂。10人對在座食客及職員叫罵，其中
一人更用手向餐廳東主「叉頸」，造成約3厘米傷
口，其後眾人奪門逃去無蹤。探員翻查大量閉路電
視片段及情報分析後，採取行動拘捕6名涉案男
子，並檢獲被捕人犯案時所穿衣服及手提電話。案
件仍在調查中，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被捕6名男子年齡介乎26歲至53歲，分別涉嫌
傷人及非法集結，其中5人有黑社會背景，其中41
歲姓陳男子被暫控一項傷人罪，將於4月5日在觀
塘裁判法院提堂。
灣仔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督察林高進昨日表示，
警方相信案件與46歲餐廳東主私人糾紛有關。根
據《侵害人身罪條例》，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
重傷害，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3年。
此外，根據《公安條例》，任何人參與非法集結

而被定罪，最高可被判監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廉政公署
早前落案起訴一家三口，被控於2023年鄉
郊一般選舉的元朗下白泥村居民代表選舉中
「種票」。3人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承認明
知自己無權卻在該選舉中投票，其中七旬男
戶主判囚兩個月，其妻及兒子判囚兩個月，
緩刑18個月。
3名被告分別為男子伍銅（71歲），其妻

黃月好（64歲）及兒子伍嘉鴻（35歲），
三人各承認一項明知自己無權在選舉中投票
卻在選舉中投票罪名（俗稱「種票」），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16
（1）（a）條。伍銅的女兒伍綺琪早前亦被控一
項相同罪名但獲撤控。
伍銅和兒子另各承認一項向選舉登記主任

作出虛假陳述罪名，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鄉郊代表選舉）規例》第
32（1）（c）條。裁判官黃國輝昨以監禁3個月
為量刑起點，考慮求情指伍銅的家人遭其威
逼才作出「種票」行為，遂判處其妻子及兒

子緩刑。
2023年下白泥村居民代表選舉於當年1月

8日舉行。廉署則接獲投訴指懷疑有人在該
選舉中「種票」，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
例》，居民代表選舉的合資格選民必須在緊
接申請選民登記當日前的3年內為該村的居
民（有關要求），已登記選民如不再符合有
關要求，則會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廉署的調查顯示，自2007年起，伍銅、
黃月好及伍嘉鴻一同居住在大埔一個私人住
宅單位，故3人並不符合有關要求，無權在
2023年下白泥村居民代表選舉中投票。不
過3人卻在投票前申報下白泥村的一個住所
為他們的主要住址，並在申請登記前已在該
村居住超過3年。
伍銅及伍嘉鴻亦曾在選舉登記主任就兩人

在臨時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作出查訊時，向
選舉登記主任作出虛假陳述，訛稱他們居住
在下白泥村。

一家三口鄉郊選舉「種票」老翁囚兩月妻兒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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